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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8-2-466-001

指导案例173号：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诉中
国水电顾问集团新平开发有限公司、中国电建集团昆明勘测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民事 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重大风险 

濒危野生动植物

裁判要点

人民法院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应当贯彻保护优先、预防为主原则

。原告提供证据证明项目建设将对濒危野生动植物栖息地及生态系统造成毁灭

性、不可逆转的损害后果，人民法院应当从被保护对象的独有价值、损害结果

发生的可能性、损害后果的严重性及不可逆性等方面，综合判断被告的行为是

否具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一条规定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4月24日修订）第5条

基本案情

戛洒江一级水电站工程由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新平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新平公司）开发建设，中国电建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昆明设计院）是该工程总承包方及受托编制《云南省红河（元江）干流戛洒江

一级水电站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下简称《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技术单位。

戛洒江一级水电站坝址位于云南省新平县境内，下游距新平县水塘镇约6.5千米

，电站采用堤坝式开发，坝型为混凝土面板堆石坝，最大坝高175.5米，水库正

常蓄水位675米，淹没区域涉及红河上游的戛洒江、石羊江及支流绿汁江、小江

河。水库淹没影响和建设征地涉及新平县和双柏县8个乡（镇）。戛洒江一级水

电站项目建设自2011年至2014年分别取得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国土资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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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部等多个相关主管部门关于用地、环评、建设等批复和同意。2017年

7月21日，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向新平公司发出《关于责成开展云南省红河（元江

）干流戛洒江一级水电站环境影响后评价的函》（以下简称《责成后评价函》

），责成新平公司就该项目建设开展环境影响后评价，采取改进措施，并报生

态环境部备案。后评价工作完成前，不得蓄水发电。2017年8月至今，新平公司

主动停止对戛洒江一级水电站建设项目的施工。按工程进度，戛洒江一级水电

站建设项目现已完成“三通一平”工程并修建了导流洞。

绿孔雀为典型热带、亚热带林栖鸟类，主要在河谷地带的常绿阔叶林、落

叶阔叶林及针阔混合林中活动，杂食类，为稀有种类，属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在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中列为“濒危”物种。就绿孔雀相关问题，昆明市中

级人民法院发函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2019年4月4日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进行

了函复。此后，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又向该局调取了其编制的《元江中上游绿

孔雀种群现状调查报告》，该报告载明戛洒江一级水电站建成后，蓄水水库将

淹没海拔680米以下河谷地区，将对绿孔雀目前利用的沙浴地、河滩求偶场等适

宜栖息地产生较大影响。同时，由于戛洒江一级水电站的建设，淹没区公路将

改造重修，也会破坏绿孔雀等野生动物适宜栖息地。对暂停建设的戛洒江一级

水电站，应评估停建影响，保护和恢复绿孔雀栖息地措施等。2018年6月29日

，云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发布云南省生态保护红线的通知

》，对外发布《云南省生态保护红线》。根据《云南省生态保护红线》附件1《

云南省生态保护红线分布图》所示，戛洒江一级水电站淹没区大部分被划入红

河(元江)干热河谷及山原水土保持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在该区域内，绿孔雀为

其中一种重点保护物种。

陈氏苏铁为国家一级保护植物。2015年后被列入《云南省生物物种红色名

录（2017版）》，为极危物种。原告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以下

简称自然之友研究所）提交了其在绿汁江、石羊江河谷等戛洒江一级水电站淹

没区拍摄到的陈氏苏铁照片。证人刘某（中国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出庭作证

，陈氏苏铁仅在我国红河流域分布。按照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评价标准，陈氏

苏铁应为濒危。

自然之友研究所向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人民法院判令新平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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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昆明设计院共同消除戛洒江一级水电站建设对绿孔雀、陈氏苏铁等珍稀濒危

野生动植物以及热带季雨林和热带雨林侵害危险，立即停止水电站建设，不得

截留蓄水，不得对该水电站淹没区内植被进行砍伐。

裁判结果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16日作出（2017）云01民初2299号

民事判决：一、新平公司立即停止基于现有环境影响评价下的戛洒江一级水电

站建设项目，不得截流蓄水，不得对该水电站淹没区内植被进行砍伐。对戛洒

江一级水电站的后续处理，待新平公司按生态环境部要求完成环境影响后评价

，采取改进措施并报生态环境部备案后，由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视具体情况依法

作出决定；二、由新平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向自然之友研究所支付因

诉讼发生的合理费用8万元；三、驳回自然之友研究所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

，自然之友研究所以戛洒江一级水电站应当永久性停建为由，新平公司以水电

站已经停建且划入生态红线，应当驳回自然之友研究所诉讼请求为由，分别提

起上诉。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2日作出（2020）云民终824号民事

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对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损

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提起诉讼”规定中“具

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法定情形，属于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预防

性环境公益诉讼突破了“无损害即无救济”的诉讼救济理念，是环境保护法

“保护优先，预防为主”原则在环境司法中的具体落实与体现。预防性环境公

益诉讼的核心要素是具有重大风险，重大风险是指对“环境”可能造成重大损

害危险的一系列行为。本案中，自然之友研究所已举证证明戛洒江一级水电站

如果继续建设，则案涉工程淹没区势必导致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绿孔雀的栖息地

及国家一级保护植物陈氏苏铁的生境被淹没，生物生境面临重大风险的可能性

毋庸置疑。此外，从损害后果的严重性来看，戛洒江一级水电站下游淹没区动

植物种类丰富，生物多样性价值及遗传资源价值可观，该区域不仅是绿孔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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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氏苏铁等珍稀物种赖以生存的栖息地，也是各类生物与大面积原始雨林、热

带雨林片段共同构成的一个完整生态系统，若水电站继续建设所产生的损害将

是可以直观估计预测且不可逆转的。而针对该现实上的重大风险，新平公司并

未就其不存在的主张加以有效证实，而仅以《环境影响报告书》加以反驳，缺

乏足够证明力。因此，结合生态环境部责成新平公司对项目开展后评价工作的

情况及戛洒江一级水电站未对绿孔雀采取任何保护措施等事实，可以认定戛洒

江一级水电站继续建设将对绿孔雀栖息地、陈氏苏铁生境以及整个生态系统生

物多样性和生物安全构成重大风险。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七条“在项目建设、运行过程中产生不符合经

审批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情形的，建设单位应当组织环境影响后评价，采取

改进措施，并报原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部门和建设项目审批部门备案；原环

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部门也可以责成建设单位进行环境影响后评价，采取改进

措施”的规定，2017年7月21日，生态环境部办公厅针对本案建设项目，向新平

公司发出《责成后评价函》，责成新平公司就该项目建设开展环境影响后评价

，采取改进措施，并报生态环境部备案，后评价完成前不得蓄水发电符合上述

法律规定。目前，案涉电站已经处于停建状态，新平公司业已向其上级主管单

位申请停建案涉项目并获批复同意，绿孔雀生态栖息地存在的重大风险已经得

到了有效的控制。在新平公司对案涉项目申请停建但未向相关行政部门备案并

通过审批的情况下，鉴于生态环境部已经责成新平公司开展环境影响后评价

，且对于尚不明确的事实状态的重大风险程度，案涉水电站是否继续建设等一

系列问题，也需经环境主管部门审批备案决定后，才能确定案涉项目今后能否

继续建设或是永久性停建，因此，案涉项目应在新平公司作出环境影响后评价

后由行政主管机关视具体情况依法作出决定。


